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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臺南市善化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夜間托育」試辦計畫 

一、緣   起：家長因夜間工作需求，造成家長不易送托合法登記之居家式托育

人員或私立托嬰中心，進而選擇未登記或未立案之單位收托，其

居家環境與專業知能是一大隱憂，並影響幼兒安全甚鉅，為解決

此一問題，本市將試辦「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夜間托育」，滿足家

長需求，並保障幼兒受適當照顧之權益。 

二、辦理時間：核准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三、辦理地點：臺南市善化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3號）。 

四、辦理內容： 

（一）提供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 

（二）應提供受托兒童獲得充分發展之學習活動及遊戲，以協助其完成各階

段之發展，並依其個別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1、兒童生活照顧。 

 2、兒童發展學習。 

 3、兒童衛生保健。 

 4、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 

 5、記錄兒童生活成長與諮詢及轉介。 

 6、其他有益兒童身心健全發展者。 

（三）應以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為設置目標，除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設施設備，應符合衛生、消防、建築管理等規定，並考量兒童個別

需求。 

 2、設施設備應配合兒童之特殊安全需求，妥為設計，並善盡管理及維護。  

3、設施設備應使行動不便之兒童亦有平等之使用機會。 

4、環境應保持清潔、衛生、室內之採光及通風應充足。 

五、收托資格： 

（一）對象：滿6個月至未滿2歲嬰幼兒，已收托之兒童達2歲，尚未依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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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園者，得繼續收托，其期間不

得逾滿2足歲之當學年度九月一日。 

（二）收托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夜間托育未滿10小時，惟不超過翌晨9時

（每日夜間10時 開始收托）。 

六、收托條件： 

1、幼兒父母親雙方（或監護人）夜間固定（輪班）工作者。 

2、幼兒父母親一方（或監護人）夜間固定（輪班）工作，且另一方因

中重度身心障礙、或服義務、或處1年以上之徒刑且執行中、或外地

工作、或罹患重大疾病或經其他評估之特殊因素，無法於夜間自行

照顧幼兒者。 

3、單親且從事夜間固定（輪班）工作者。 

4、幼兒父母親雙方或單親夜間持續固定加班者。 

5、家長需提供夜間固定（輪班）工作者或夜間持續加班工作證明文件：

如受僱者由任職單位開立夜間在職、輪班證明或持續於夜間加班者

之證明文件。 

七、收托順序及名額： 

  (一)收托順序 

 1、第一序位：優先收托對象如下，其名額為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總收托

人數百分之二十，如未達收托比例，得以下一序位資格

遞補：（1）弱勢家庭 (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本局

核定之危機家庭、特殊境遇家庭)。（2）具原住民身分之

嬰幼兒。（3）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嬰幼

兒。（4）嬰幼兒其「手足」或「父母或監護人」之一為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2、第二序位：父母戶內育有二名以上二歲以下多胞胎子女家庭之嬰幼

兒。其名額為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總收托人數百分之二

十，如未達收托比例，得以下一序位遞補。 

  3、第三序位： 父母戶內育有二名以上六歲以下子女家庭之嬰幼兒，其

名額為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總收托人數百分之十，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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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收托比例，得以下一序位遞補。 

4、第四序位：收托對象如下，其名額為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總收托人

數百分之二十，如未達收托比例，得以下一序位遞補：

（1）設置於學校場地之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其學校教職

員工子女。（2）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現職員工子女。 

5、第五序位：嬰幼兒設籍於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所在之行政區，其名

額為各家園總收托人數百分之二十，如未達收托比例，得

以下一序位嬰幼兒遞補。 

6、第六序位：一般家庭嬰幼兒。 

    (二)收托名額：共計12名。 

    (三)該場地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名額數依衛生福利部「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 

             園實施計畫」核定辦理。  

    (四)各身分別申請收托嬰幼兒超過收托名額時，以各家園所在戶籍行政區嬰

幼兒優先，餘採抽籤方式辦理。 

八、人員配置及資格：每1處應設置主管人員1名(得兼任托育人員)、托育人員 5

名，相關人員之聘僱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九、收費標準：月費1萬5,000元整，臨托費用每小時200元。 

十、本試辦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